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3年本科招生章程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科招生章程（2023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简称中国社科大），英文名称为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UCASS），是经党中央批准，由教育部审批，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研究型大学。中国社科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为办学定位，以科教融合为办学特色和优势，致力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层级研究型人才”。

学校国标代码：14596。

第三条 我校是国家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上级主管部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包括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各类人才。

本科基本学制四年，学生完成学校规定学分，经审查达到毕业标准，颁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证书。

第四条 学校位于北京市房山良乡高教园区长于大街11号，邮编：102488。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我校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全校的本科生招生工作。招生办公室为招生工作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贯彻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和规定，具体负责本科生招生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六条 我校成立由纪委等有关部门、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招生监察委员会，下设招生监察办公室，负责监督招生工作各项政策和规定的落实，切实维护考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监督电话：（010）81360318。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七条 我校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按照优化生源结构，促进区域均衡的原则，同时考虑各地生源质量及我校学科设置、人才需求等因素编制分省招生计划。具体分省分专业计划见相关省级招生部门公布的高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和我校网站。

第八条 我校预留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1%，用于录取时个别分数及条件相同考生，以及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平衡。预留计划的使用坚持集体议事、集体决策、公开透明原则。



第四章 招收对象和条件

第九条 我校面向招生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在符合教育部规定的同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1.我校英语、法语专业限招英语语种考生，非语言类专业不限外语语种。外语课程授课以英语为主，不单独为非英语语种类考生设立公共英语课程，所有学生都要求在校期间取得学校规定的英语学分，请非英语语种考生谨慎报考。

2.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要求：

（1）考生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

（2）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第五章 招生办法

第十条 我校在招生省份当地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合并本科批次的省份执行其相关规定），且符合学校录取标准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各专业志愿之间不设级差。

第十一条 在未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如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我校录取非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

第十二条 我校根据在招生省份的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确定调档比例。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提档比例一般为当地招生计划总数的120%以内。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提档比例为105%以内。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如考生服从专业调剂，投档后一般不予退档。

第十三条 学校认可教育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审定的全国性政策性加分，总分值不超过20分。所有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不适用于不做分省计划的招生类型。除内蒙古自治区外，所有进档考生专业确定办法为分数优先原则，按高考成绩总分（不含附加分）计算排序。

第十四条 学校在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招生计划1:1范围内按专业志愿排队录取”的录取规则。

第十五条 总分（实考分数）相同考生，优先录取有政策性加分的考生。若均无政策性加分，参考专业志愿顺序，若志愿顺序相同，

（1）未实行高考改革省份：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综合成绩。

（2）“3+3”综合改革省份：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选考科目中的最高成绩。

（3）“3+1+2”综合改革省份：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首选科目、再选科目的最高成绩。

第十六条 综合改革省份考生须满足我校在该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



第六章 收费标准及奖助学金

第十七条 普通本科学费收费标准按北京市发改委公示的北京地区高等教育收费标准执行，一般专业5000元/生每年，外语专业学费6000元/生每年。住宿费不超过1200元/生每年（具体按备案标准执行）。

第十八条 我校设有完备的奖学金体系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奖学金等。另有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从制度上保证“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第七章 其他

第十九条 新生入校后，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条 新生进入大学一年级后，由本人申请，通过相关专业考核，经学校批准后可以调整专业。

第二十一条 学校设有辅修专业制度，在校生可按学校相关要求进行申请。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公布后，如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等上级有关政策调整，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鉴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制定的省内招生相关政策各有不同，我校在当地执行的招生政策，均以我校在招生省份公布的本科招生章程内容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由中国社科大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科招生咨询电话：（010）81360218

本科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ucass.edu.cn/

电子邮箱：bkzs＠ucas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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